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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北北桃合作交流平臺第 7次副市長層級會議紀錄 

壹、會議時間：115年 4月 27日(星期一)下午 3 時 

貳、會議地點：基隆長榮彭園會館 3 樓星海 A 廳 

參、主席：基隆市政府 邱副市長佩琳 

 桃園市政府 蘇副市長俊賓 

 新北市政府 劉副市長和然 

 臺北市政府 林副市長奕華 

肆、出席單位及人員：詳簽到表          紀錄：張涵雯 

伍、主席致詞：(略) 

陸、幕僚單位及議題小組工作報告：洽悉 

柒、決議事項（邱副市長佩琳代表） 

一、議題小組合作案件，請依決議持續辦理：同意解列5案、 

新增5案及確認執行中50案。 

(一) 交通組 

1.同意新增 1案：「道路救援拖吊管理機制」。 

2.其餘 12案持續列管。 

(二) 災防組 

1.同意新增 1案：「智慧防災 AI 應用交流」。 

2.其餘 8案持續列管。 

(三) 教育文化組 

1.同意解列 1 案：「鮮奶補助跨縣市學童身分勾稽與領取

機制合作案」。 

2.其餘 3案持續列管。 

(四) 產業民生組 

1.同意解列 1案：「瑞芳工業區事業廢棄物清運案」。 

2.其餘 5案持續列管。 

(五) 都會發展組 

1.5案持續列管。 

(六) 衛生社福組 

1.同意解列 2 案：「毒品危害防制跨域整合方案」、「基北

北桃氣候變遷跨縣市合作平台(共同議題-「氣候變遷因

共同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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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及調適」)」。 

2.其餘 9案持續列管。 

(七) 環境資源組 

1.同意新增 2 案：「與荒野保護協會共同辦理「淡水河流

域濕地願景論壇」」、「環騎臺北腳力升級打造「北北桃藍

色公路」」。 

2.其餘 2案持續列管。 

(八) 觀光文創組 

1.同意新增 1 案：「臺北市市政建設參觀活動增加基北北

桃市政景點並強化雙向交流宣傳」。 

2.同意解列 1 案：「打造綠色旅遊路線(共同議題-「氣候

變遷因應及調適」)」。 

3.其餘 6案持續列管。 

二、臨時動議： 

桃園市政府提出「校園食安議題」、「因應中東衝突之塑化民

生產品穩定供應措施」、「跨國移工防詐措施」及「跨縣市環

境污染案件進行區域合作治理方案(以桃園大溪永福里陳情新

北三峽某廚餘處理廠為例)」等4案臨時動議，請先提送至各小

組討論，俟取得共識後，再提報副市長層級會議研議。 

捌、主席結論暨指示(依發言順序) 

邱副市長佩琳 

  感謝四市團隊三年半來彼此扶持、緊密合作，使跨市協作得以

順利推進；各局處展現的專業與穩健，正是市府施政得以卓然有成、

持續精進的最堅實後盾。 

 

蘇副市長俊賓 

  地方政府多為中央政策的執行與落實主體；當面臨法規限制或

缺乏預算支援時，基北北桃平臺即成為跨市協力倡議修法、突破執

行瓶頸的重要動能。期盼下半年由桃園市主辦的第八次會議，能就

這四年來的關鍵成果進行系統性盤點與完整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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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副市長和然 

  行政區劃的界線僅存在於地圖之上，千萬市民的日常生活圈卻

從無疆界。跨市合作打破無形藩籬，促進資源共享、攜手分擔並化

解彼此面臨的挑戰；期盼由事務官所建構的制度得以長久穩健運作，

持續為市民生活圈帶來實質福祉。 

 

林副市長奕華 

  基北北桃合作已由早期偏重行政協調，逐步深化為以「生活圈

治理」為核心的整體格局。以校園食安議題為例，透過跨縣市即時

通報與緊密聯繫，能更迅速回應並保障民生需求；同時也再次強調，

平臺透過面對面交流所累積的信任與默契，正是推動各項長遠政策

不可或缺的關鍵基石。 

 

玖、散會(下午 17時) 

 


